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33號

上  訴  人  蔡聰傑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356

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241號、111

年度偵字第4690、6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甲、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蔡聰傑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

(包含其附表一編號1至3)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

論處上訴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合計3罪刑，以及諭知相關沒

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

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

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所謂購毒者黃浚騰、證人即黃浚騰之

前女友阮玉蓉及常永慶於偵查中未經上訴人及辯護人詰問之

證詞，均無證據能力。又黃浚騰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被

查獲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供出毒品上游為上訴

人。我的毒品上游約有2、3人。我於警詢時，僅記得有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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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給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因有提示全部匯款紀錄，

我才想起向上訴人購買多次甲基安非他命等語。可見黃浚騰

之甲基安非他命來源不只1人，且單憑匯款資料而回想來

源，有誤認及臆測之可能。又黃浚騰關於其給付上訴人之購

毒款項之陳述，與卷附匯款資料所示之單筆金額不符，顯有

瑕疵可指。可見不能排除黃浚騰有企求減免其刑，而為不實

陳述之可能，其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不足採信。況匯款

之原因多端，不能僅憑黃浚騰有匯款給上訴人，遽認上訴人

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至於阮玉蓉於第一審審理時證

稱：我有聽黃浚騰說，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他；常永

慶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到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各等

語。可見阮玉蓉所為之證述，係聽聞而來；常永慶之證述，

則無從認定上訴人與黃浚騰間確有交易甲基安非他命，均無

從補強黃浚騰之證詞係屬實在可信。原判決未詳加調查、釐

清上情，逕以上開證人所為有瑕疵之供述，遽認上訴人有販

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

四、經查：

　㈠刑事被告之詰問權，係指訴訟上被告有在審判庭盤詰證人之

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

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

同。又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旨在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以

確認被告犯罪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之攻

防，經由詰問程序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訊問證人、鑑

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亦僅賦予該在

場被告，於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得」詰問證人之機會而已，

並非於偵查程序中必須實施交互詰問。此項未經被告詰問之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者外，

得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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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判決敘明：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

證述，均依法於訊問前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狀。又黃浚

騰、阮玉蓉、常永慶於第一審審理時，均到庭實施交互詰問

(按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由其第一審辯護人詰問)。且

原審審理時，並依法調查，因認均有證據能力等旨。依上開

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原判

決採取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偵查中無證據能力之證

詞，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違法云云，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

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

　㈡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

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

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

違法可言。　

　　又問答式訊問，不免流於片斷詢答，言不盡情，故採取問答

　　式之陳述，應就其供述之全部，參酌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為綜

合歸納之觀察，依經驗及論理法則衡情度理，本於確信客觀

判斷。如僅擷取其中之片言隻語，予以割裂分別評價，自欠

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侔，即與論理法則有所違背。

  　原判決係依憑黃浚騰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之供述，佐以阮

玉蓉、常永慶之證詞，參酌卷附存摺、銀行交易明細等證據

資料，而為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並對上訴人所辯：其未販

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浚騰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係

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且進

一步說明：黃浚騰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詳述：其向上訴人

購買3次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間、地點，以及當場給付或

(分次)匯款給付款項。又其匯款給上訴人係給付甲基安非他

命價金，並無其他匯款之原因等語，核與阮玉蓉於偵查及第

一審審理時一致證稱：我也親眼目睹黃浚騰向上訴人購買甲

基安非他命：常永慶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一致證述：時間

久了，我忘記上訴人是否當天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黃浚騰。

但我與黃浚騰有施用上訴人所交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各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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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卷附相關匯款及銀行交易明細資料相符。堪認上訴人

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犯行之旨。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

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

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猶擷取黃浚騰、阮玉蓉及常永慶

之片段供述，任意指摘：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犯行違法云云，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單純再為犯

罪事實有無之爭論，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裁量職權之適法行

使，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

法，或以自己之說詞，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皆非

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部分之

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乙、加重竊盜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

決者，除有同條項但書情形，即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

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

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

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之

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

竊盜罪刑(累犯)，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

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所犯刑法第321條第1

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核屬刑事訴訟

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修正前第2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罪，且無例外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

形。依上開說明，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對此

部分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蘇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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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周政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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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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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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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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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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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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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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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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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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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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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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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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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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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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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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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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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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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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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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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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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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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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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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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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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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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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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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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356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241號、111年度偵字第4690、6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甲、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蔡聰傑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包含其附表一編號1至3)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合計3罪刑，以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所謂購毒者黃浚騰、證人即黃浚騰之前女友阮玉蓉及常永慶於偵查中未經上訴人及辯護人詰問之證詞，均無證據能力。又黃浚騰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被查獲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供出毒品上游為上訴人。我的毒品上游約有2、3人。我於警詢時，僅記得有轉帳1次給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因有提示全部匯款紀錄，我才想起向上訴人購買多次甲基安非他命等語。可見黃浚騰之甲基安非他命來源不只1人，且單憑匯款資料而回想來源，有誤認及臆測之可能。又黃浚騰關於其給付上訴人之購毒款項之陳述，與卷附匯款資料所示之單筆金額不符，顯有瑕疵可指。可見不能排除黃浚騰有企求減免其刑，而為不實陳述之可能，其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不足採信。況匯款之原因多端，不能僅憑黃浚騰有匯款給上訴人，遽認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至於阮玉蓉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有聽黃浚騰說，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他；常永慶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到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各等語。可見阮玉蓉所為之證述，係聽聞而來；常永慶之證述，則無從認定上訴人與黃浚騰間確有交易甲基安非他命，均無從補強黃浚騰之證詞係屬實在可信。原判決未詳加調查、釐清上情，逕以上開證人所為有瑕疵之供述，遽認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
四、經查：
　㈠刑事被告之詰問權，係指訴訟上被告有在審判庭盤詰證人之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同。又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旨在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以確認被告犯罪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之攻防，經由詰問程序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訊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亦僅賦予該在場被告，於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得」詰問證人之機會而已，並非於偵查程序中必須實施交互詰問。此項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原判決敘明：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證述，均依法於訊問前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狀。又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第一審審理時，均到庭實施交互詰問(按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由其第一審辯護人詰問)。且原審審理時，並依法調查，因認均有證據能力等旨。依上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原判決採取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偵查中無證據能力之證詞，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違法云云，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
　㈡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違法可言。　
　　又問答式訊問，不免流於片斷詢答，言不盡情，故採取問答
　　式之陳述，應就其供述之全部，參酌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為綜合歸納之觀察，依經驗及論理法則衡情度理，本於確信客觀判斷。如僅擷取其中之片言隻語，予以割裂分別評價，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侔，即與論理法則有所違背。
  　原判決係依憑黃浚騰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之供述，佐以阮玉蓉、常永慶之證詞，參酌卷附存摺、銀行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而為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並對上訴人所辯：其未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浚騰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且進一步說明：黃浚騰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詳述：其向上訴人購買3次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間、地點，以及當場給付或(分次)匯款給付款項。又其匯款給上訴人係給付甲基安非他命價金，並無其他匯款之原因等語，核與阮玉蓉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一致證稱：我也親眼目睹黃浚騰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常永慶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一致證述：時間久了，我忘記上訴人是否當天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黃浚騰。但我與黃浚騰有施用上訴人所交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各等語，以及與卷附相關匯款及銀行交易明細資料相符。堪認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犯行之旨。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猶擷取黃浚騰、阮玉蓉及常永慶之片段供述，任意指摘：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違法云云，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單純再為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論，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以自己之說詞，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乙、加重竊盜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有同條項但書情形，即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刑(累犯)，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所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修正前第2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罪，且無例外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依上開說明，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對此部分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蘇素娥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周政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33號
上  訴  人  蔡聰傑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356號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241號、111年
度偵字第4690、6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甲、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蔡聰傑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
    (包含其附表一編號1至3)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
    論處上訴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合計3罪刑，以及諭知相關沒
    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
    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
    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所謂購毒者黃浚騰、證人即黃浚騰之
    前女友阮玉蓉及常永慶於偵查中未經上訴人及辯護人詰問之
    證詞，均無證據能力。又黃浚騰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被
    查獲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供出毒品上游為上訴
    人。我的毒品上游約有2、3人。我於警詢時，僅記得有轉帳
    1次給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因有提示全部匯款紀錄，
    我才想起向上訴人購買多次甲基安非他命等語。可見黃浚騰
    之甲基安非他命來源不只1人，且單憑匯款資料而回想來源
    ，有誤認及臆測之可能。又黃浚騰關於其給付上訴人之購毒
    款項之陳述，與卷附匯款資料所示之單筆金額不符，顯有瑕
    疵可指。可見不能排除黃浚騰有企求減免其刑，而為不實陳
    述之可能，其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不足採信。況匯款之
    原因多端，不能僅憑黃浚騰有匯款給上訴人，遽認上訴人有
    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至於阮玉蓉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
    我有聽黃浚騰說，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他；常永慶於
    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到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各等語。
    可見阮玉蓉所為之證述，係聽聞而來；常永慶之證述，則無
    從認定上訴人與黃浚騰間確有交易甲基安非他命，均無從補
    強黃浚騰之證詞係屬實在可信。原判決未詳加調查、釐清上
    情，逕以上開證人所為有瑕疵之供述，遽認上訴人有販賣甲
    基安非他命犯行，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
四、經查：
　㈠刑事被告之詰問權，係指訴訟上被告有在審判庭盤詰證人之
    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
    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
    同。又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旨在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以
    確認被告犯罪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之攻
    防，經由詰問程序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訊問證人、鑑
    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亦僅賦予該在
    場被告，於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得」詰問證人之機會而已，
    並非於偵查程序中必須實施交互詰問。此項未經被告詰問之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者外，
    得為證據。
　　原判決敘明：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
    證述，均依法於訊問前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狀。又黃浚
    騰、阮玉蓉、常永慶於第一審審理時，均到庭實施交互詰問
    (按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由其第一審辯護人詰問)。且
    原審審理時，並依法調查，因認均有證據能力等旨。依上開
    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原判
    決採取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偵查中無證據能力之證詞
    ，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違法云云，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
    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
　㈡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
    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
    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
    違法可言。　
　　又問答式訊問，不免流於片斷詢答，言不盡情，故採取問答
　　式之陳述，應就其供述之全部，參酌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為綜
    合歸納之觀察，依經驗及論理法則衡情度理，本於確信客觀
    判斷。如僅擷取其中之片言隻語，予以割裂分別評價，自欠
    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侔，即與論理法則有所違背。
  　原判決係依憑黃浚騰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之供述，佐以阮
    玉蓉、常永慶之證詞，參酌卷附存摺、銀行交易明細等證據
    資料，而為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並對上訴人所辯：其未販
    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浚騰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係
    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且進
    一步說明：黃浚騰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詳述：其向上訴人
    購買3次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間、地點，以及當場給付或(
    分次)匯款給付款項。又其匯款給上訴人係給付甲基安非他
    命價金，並無其他匯款之原因等語，核與阮玉蓉於偵查及第
    一審審理時一致證稱：我也親眼目睹黃浚騰向上訴人購買甲
    基安非他命：常永慶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一致證述：時間
    久了，我忘記上訴人是否當天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黃浚騰。
    但我與黃浚騰有施用上訴人所交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各等語，
    以及與卷附相關匯款及銀行交易明細資料相符。堪認上訴人
    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犯行之旨。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
    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
    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猶擷取黃浚騰、阮玉蓉及常永慶
    之片段供述，任意指摘：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
    他命犯行違法云云，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單純再為犯
    罪事實有無之爭論，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裁量職權之適法行
    使，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
    ，或以自己之說詞，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皆非適
    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部分之上
    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乙、加重竊盜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
    決者，除有同條項但書情形，即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
    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
    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
    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之
    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
    竊盜罪刑(累犯)，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
    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所犯刑法第321條第1
    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核屬刑事訴訟
    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修正前第2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罪，且無例外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
    形。依上開說明，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對此
    部分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蘇素娥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法　官  周政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杜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33號
上  訴  人  蔡聰傑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5356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241號、111年度偵字第4690、6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甲、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蔡聰傑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包含其附表一編號1至3)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合計3罪刑，以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所謂購毒者黃浚騰、證人即黃浚騰之前女友阮玉蓉及常永慶於偵查中未經上訴人及辯護人詰問之證詞，均無證據能力。又黃浚騰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被查獲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供出毒品上游為上訴人。我的毒品上游約有2、3人。我於警詢時，僅記得有轉帳1次給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因有提示全部匯款紀錄，我才想起向上訴人購買多次甲基安非他命等語。可見黃浚騰之甲基安非他命來源不只1人，且單憑匯款資料而回想來源，有誤認及臆測之可能。又黃浚騰關於其給付上訴人之購毒款項之陳述，與卷附匯款資料所示之單筆金額不符，顯有瑕疵可指。可見不能排除黃浚騰有企求減免其刑，而為不實陳述之可能，其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不足採信。況匯款之原因多端，不能僅憑黃浚騰有匯款給上訴人，遽認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至於阮玉蓉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有聽黃浚騰說，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他；常永慶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到甲基安非他命交易各等語。可見阮玉蓉所為之證述，係聽聞而來；常永慶之證述，則無從認定上訴人與黃浚騰間確有交易甲基安非他命，均無從補強黃浚騰之證詞係屬實在可信。原判決未詳加調查、釐清上情，逕以上開證人所為有瑕疵之供述，遽認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
四、經查：
　㈠刑事被告之詰問權，係指訴訟上被告有在審判庭盤詰證人之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同。又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旨在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以確認被告犯罪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之攻防，經由詰問程序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訊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亦僅賦予該在場被告，於檢察官訊問證人時「得」詰問證人之機會而已，並非於偵查程序中必須實施交互詰問。此項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原判決敘明：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證述，均依法於訊問前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狀。又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第一審審理時，均到庭實施交互詰問(按上訴人經合法傳喚未到庭，由其第一審辯護人詰問)。且原審審理時，並依法調查，因認均有證據能力等旨。依上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摘：原判決採取黃浚騰、阮玉蓉、常永慶於偵查中無證據能力之證詞，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違法云云，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
　㈡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違法可言。　
　　又問答式訊問，不免流於片斷詢答，言不盡情，故採取問答
　　式之陳述，應就其供述之全部，參酌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為綜合歸納之觀察，依經驗及論理法則衡情度理，本於確信客觀判斷。如僅擷取其中之片言隻語，予以割裂分別評價，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侔，即與論理法則有所違背。
  　原判決係依憑黃浚騰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之供述，佐以阮玉蓉、常永慶之證詞，參酌卷附存摺、銀行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而為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並對上訴人所辯：其未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浚騰云云，經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且進一步說明：黃浚騰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詳述：其向上訴人購買3次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時間、地點，以及當場給付或(分次)匯款給付款項。又其匯款給上訴人係給付甲基安非他命價金，並無其他匯款之原因等語，核與阮玉蓉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一致證稱：我也親眼目睹黃浚騰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常永慶於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一致證述：時間久了，我忘記上訴人是否當天交付甲基安非他命給黃浚騰。但我與黃浚騰有施用上訴人所交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各等語，以及與卷附相關匯款及銀行交易明細資料相符。堪認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犯行之旨。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猶擷取黃浚騰、阮玉蓉及常永慶之片段供述，任意指摘：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違法云云，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單純再為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論，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經詳為論敘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以自己之說詞，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辯，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乙、加重竊盜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有同條項但書情形，即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二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犯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刑(累犯)，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所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修正前第2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罪，且無例外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依上開說明，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猶對此部分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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